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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
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篇300字一张图）。

■青春岁月

■图片故事

□王桂齐 文/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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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高中的那年， 我们同
宿舍的几位女生， 每天放学回到
宿舍都会各自拿起毛线编织线
衣。 不会编织毛衣的我也跟着瞎
掺和。宿舍的姐妹各显其能，编织
出各种花样的毛衣， 而我怎么学
都学不来她们那般手艺， 最后我
那要好的同学香儿姐教我一种很
简单的编织方法，就是打平针。这
种编织方法没有任何花样， 整件
毛衣就一种织法， 只需不停地编
织，简单易学。在香儿姐的精心指
导下，好学外加“臭美心切”的我
领悟得很快，一个星期的功夫，我
理想的毛衣就编织好了。

我们宿舍共七个女生， 在高
中的几年时间里相处得如同亲姐
妹。 去哪儿游玩我们都会穿上自
己编织的毛线衣， 因此在那些男
生中被誉为 “七仙女”。 在高中
快要毕业的那一年， 七姐妹在学
校旁边的冬青树旁将美好的青春
永远定格， 那些年我们亲手编织
的毛衣， 现在看起来很老土， 也
已经过时了， 但是那里面融入了
我们当初最美丽的青春， 金子般
的梦想， 更多的是对美的追求！
照片中的七姐妹， 看起来有些不
舍， 我们手拉着手、 肩并着肩，
我们不想这么快就分别， 多想留
住这美好的青春岁月。 但天下没
有不散的筵席， 那短暂的相遇将
会成为我们心目中最美好的回
忆！

入伍后， 我对照相、 洗相情
有独钟， 这也成了我最喜欢的业
余爱好。 当兵前三年， 每月津贴
分别是六元、 七元、 八元， 我用
积攒的100多元津贴， 买了一架
“海鸥 ” 牌双镜头反光照相机 。
平时节余的津贴， 都买了胶卷和
摄影书籍， 我还东拼西凑组装了
一架放大机， 又用木制箱子做了
一个印相机。 闲暇时不是捣鼓照
相机 ， 就是摆弄放大机和印相
机， 拍了不少照片。

在师里组织的培训中， 我认
识了师部的副连职干事高艾苏，
他负责全师的摄影工作， 主要任
务是拍摄新闻图片给报刊投稿。
看高艾苏冲洗照片是我学习的好
机会， 所以不管白天晚上， 只要
不上课我就给他当徒弟打下手。
两个月的培训时间里， 我学会了
一些洗相、 放大技术， 为日后的

摄影打下了基础。
几十年前 ， 照相都是用胶

卷， 较好的胶卷是柯达和富士牌
的， 每个胶卷的价格都在20元以
上。 仅凭我自己微薄的工资， 一
个月不吃不喝 ， 也只能买十来
个， 所以， 每照一张相片都很珍
惜， 我不会轻易按下快门。 在部
队从事保卫工作后， 读了 《刑事
侦查学》 一书有关照相章节， 经
过老师悉心指导 ， 我学会了构
图、 用光。

在云 南 前 线 参 加 “轮 战 ”
时， 由于阵地指挥所没有专门的
摄影干事， 而各级慰问、 演出活
动又离不开照相， 团政委魏双来
征求我的意见， 可否兼任摄影工
作， 我想部队的照相机成像效果
好， 胶卷不限量可以报销， 哪有
不乐意的道理。 于是， 进入战区
一个月左右， 我开始负责团里的

照相工作。 有人说射击高手都是
子弹 “喂” 出来的， 果不其然，
在云南前线兼任摄影工作的一年
多， 我的摄影水平大有长进。

对一般的摄影爱好者来说 ，
战场难以身临其境， 尽管也有摄
影记者到战地采访拍照， 但他们
毕竟不能和官兵生活、 战斗在一
起 。 到云南前线参加 “轮战 ”，
对我则是天赐良机， 投了几张新
闻图片， 被报社采用还获了奖。
其中 《战地理发》 获得了云南省
摄影大赛特等奖。 照片内容是一
名战士坐在炮架上， 把报纸掏一
个窟窿套在头上， 代替理发的围

裙， 另一名战士手拿推子为他理
发。

我拍摄了团里官兵在前线战
斗生活的大量照片， 较好地完成
了摄影任务， 还保存了几百个冲
洗后的胶卷， 为后来记述团史、
师史， 提供了珍贵的战地影像资
料。 战后， 我的照片在河北省的
宣化县、 张家口市等地的文化馆
举办了展览， 许多记者、 摄影爱
好者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现在看
到这些老照片， 仿佛又回到硝烟
弥漫的战场 ， 与战友们并肩战
斗、 谈笑风生。

上世纪70年代初期， 拍照的
师傅喜欢到学校做宣传， 父亲恰
恰在学校里任教。 当时， 我和大
弟正式上学了， 只是小弟在无人
照看的情况下， 跟在父亲的屁股
后面混。

当时， 拍照的师傅拾掇器材
要走， 小弟却哭着非要坐在父亲
的办公桌上照一张照片， 父爱总
是无言 ， 忙把我和大弟弟召集
来， 做起了这张照片的导演， 摆
道具， 指导我们姐弟仨造型。

残缺的照片中 ， 破旧的房
屋， 奢侈的马蹄表， 在我和弟弟
的童年里 ， 添了风景 。 不难看
出， 我是文静的淑女， 捧着一本
书看得津津有味。 大弟弟是善于
思考的小帅哥， 执笔托腮， 沉思
解答。 小弟弟太小， 属于他的只
是钟表的快乐滴答声， 傻乎乎地
看着我们。 当然， 桌子上 “共同
学习” 四个大字， 是父亲对儿女
最美好的祝福和希望。

战地抓拍
得了个特等奖

残缺的相片
美好的童年

□周松 文/图

时光就像无所不在的空气 ，
它看不见也摸不着， 悄无声息地
从忙碌的人们指缝间溜走。 眨眼
间几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过 ， 然
而， 它也给有心人留下种种历久
弥新的印记： 比如青春岁月对美
好理想的向往与追求， 比如你命
运里遇到过终身难忘的闺密发小
儿伙伴和良师益友。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 但每当
我想起小时候留下深刻印记的、
我的发小儿金凤姐， 至今心绪难
平 ， 思念愈深 。 金凤姐叫逯金
凤， 她的音容笑貌， 温柔端庄的
神态， 仿佛就在眼前， 宛如昨日
刚刚才分别， 其实不觉得间已隔
了40多年。

那时候我们很幼稚， 但很亲
近。 金凤姐家庭条件富裕， 我家
条件差， 兄弟姐妹多， 金凤姐经
常买大米花或糖豆， 把大部分都
留给我吃。 在家拿两个苹果， 也
要把大的分给我。 金凤姐喜欢买
“菠萝蜜糖”， 她有个爱好， 喜欢
收藏糖纸， 就像现在的孩子收藏

食品包装里的卡片一样， 她很细
心， 把糖纸用清水洗净， 晒干后
夹在书本里， 五颜六色， 特别迷
人， 她还曾把心爱的大部分美丽
糖纸送给我 （20年前我还保留
着， 后因多次搬家被丢失）。

金凤姐特别关心我 ， 呵护
我， 经常带我在家门口玩各种游
戏 ， 弹杏核儿 、 推铁环 、 跳房
子、 捉迷藏等。 从上幼儿园到一
年级， 我们都是同进同出。 我记
得在一次家庭宴会上， 我的父母
和金凤姐的父母开玩笑地说： 金
凤和小松是青梅竹马， 将来要让
他们生活在一起……

1971年因我大哥和两个姐姐
要下乡， 父母商量后， 决定全家
人随哥姐下乡一块返回山东老
家， 临别时， 金凤姐哭得特别伤
心， 不愿意让我们离开。 临走前
一天晚上， 金凤姐送我两个笔记
本， 六支铅笔， 我送她两本 “小
人书”。 回到山东老家后， 我父
母经常给她父母写信， 我让爸爸
妈妈在信中写上 ： 祝金凤姐快

乐， 学习进步。
1976年12月， 17岁的我应征

入伍。 在云南昆明某部服兵役期
间和金凤姐通过几次信， 相互谈
学习、 谈工作、 谈理想。 1979年
元月份收到金凤姐一封来信， 内
有金凤姐和她妹妹的合影照片。
后来因种种客观原因， 我和金凤
姐也中断了联系， 我只好把她的
照片珍藏， 随着部队辗转， 一直
保存在我身上。

1981年我退伍回到家乡， 原
来金凤姐给我往部队上寄信， 联
系不上我 ， 她只好给我父母写
信， 我回到家中后， 父母把五六
封信转交给我， 后来因忙于找工
作， 没有和金凤姐及时联系。 一
年后， 她已经为人妻， 我只好寄
情工作， 另寻幸福的一伴……

怀旧是一种老态的表现 ，昏
昏然已过知天命之年， 随着孩子
的一天天长大，我突然发现，自己
也到了开始怀旧的年龄， 这于我
是十分可怕和极不情愿的， 可又
无可奈何， 小时候的记忆仿佛就
在昨天，愈发清晰。快乐的少年时
光离我们远去了， 虽然那时的生
活很贫穷、很单调，可是我们很快
乐、很充实，有那么多的朋友，那
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游戏，那是
多么值得让人铭记的一段时光。
甚至是儿时玩过游戏的胡同儿、
马路、院子，都那么清晰地留在脑
海和心里， 成为童年时代记忆中
最令人怀恋的部分。

40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 看
着至今留存的金凤姐的照片 （右
为逯金凤）， 她还是记忆中那样
的朴素 、 美丽 、 亲切 ， 温柔端
庄、 清秀善良， 还是那样青春依
旧， 焕发炽热的光芒。 金凤姐，
我多想找到你， 当面祝你家庭美
满、 幸福吉祥。

寻找金凤姐

相片中， 中间为本文作者。
左一： 大弟弟。 右一： 小弟弟

那些年我们
穿过的毛线衣
□吉文兰 文/图

致：京联商（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28 日贵司与我司签订 《租赁合同 》，

约定将我司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原宣武区 ） 广义街 5
号广益大厦一层除公共区域外的所有房间及二层所
有房间租赁给贵司作为经营用房 。 《租赁合同 》 签订
后 ，我司已按合同约定向贵司交付租赁房屋 ，但贵司
自 2009 年 12 月起一直未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 在与
贵司多次联系未果的情形下 ，我司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通过《劳动午报》向贵司公告送达了《<租赁合同>解
除通知书 》，通知贵司解除 《租赁合同 》并限期向我司
结清全部费用 。 时至今日，贵司仍未向我司支付房屋
租赁费 、物业费 、能源费及滞纳金等相关费用 ，敬请贵
司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 日内与我司联系并支付上
述款项 ，如逾期未付 ，我司将采取包括且不限于诉讼
在内的合法方式维护合法权益。

北京宸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丽英 联系电话：13601302579

2015 年 11 月 18 日

催 缴 房 屋 租 赁 费 公 告


